
 
关于《东营市中小学校食堂财务管理办法》

的政策解读 
 

导读：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日益重视，特别

是对学生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关注不断提升，中小学校食

堂的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教育

厅 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食堂财务管理的

通知》（鲁教财字〔2024〕4 号）精神，进一步加强全市中

小学校食堂管理，健全完善食堂财务管理制度，规范食堂财

务行为，不断提高食堂财务管理水平，制定《东营市中小学

校食堂财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就相

关政策作如下解读。 

一、《管理办法》制定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东营市中小学校食堂财务管理办法的制定，旨在进一步

加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财务管理，健全食堂财务制度，

规范食堂收支行为，维护广大师生切身权益，并不断提高食

堂财务管理水平。根据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相关文件精神，

结合东营市实际情况制定了《东营市中小学校食堂财务管理

办法》。 

二、《管理办法》主要内容是什么？ 

《管理办法》主要包含七大部分，核心为第三部分至第

六部分，共包含 4项内容。工作目标：建立健全食堂管理体



制，加强食堂收入、采购、成本、结余、监督管理，确保师

生利益不受侵害。 

三、学校食堂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服务性与公益性：学校食堂应以服务师生为宗旨，坚持

“公益性、非营利性”原则，确保师生膳食质量，合理确定供

餐价格。 

厉行节约：食堂管理应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

则，合理控制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法人负责制：学校食堂管理实行法人负责制，校长是第

一责任人，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四、学校食堂管理模式与运营要求是什么？ 

自营管理：鼓励具备条件的学校食堂采用自营管理模

式，由学校投入食堂房屋、设备、餐具等资产，用工可采用

劳务派遣方式。对已引入社会力量承包或委托经营食堂的学

校，合同到期后不续签，逐步转为自营管理。 

大宗食品统一配送：实行大宗食品如米、面、油、水（海）

产品、生鲜肉、蛋类、豆制品、调味品等的统一采购，确保

食品质量与安全。 

五、学校食堂财务管理与监督是什么？ 

单独建账核算：学校食堂财务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

单独开展会计核算，严格控制成本开支范围，保证食堂收支

平衡。 

膳食管理委员会：学校设立由分管校领导、食堂管理人



员、教职工代表、学生和家长代表组成的膳食管理委员会，

监督食堂运营及财务管理等工作。 

财务审批与稽核：建立食堂财务审批和账目稽核制度，

明确审批权限、程序和责任，定期抽查审计食堂账目。 

六、学校食堂收入与支出管理是什么 

收入来源：食堂收入主要包括伙食收入（学生、教职工

的伙食费收入，代办伙食费收入等）、上级补助收入、学校

补贴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等。所有收入必须全额缴入

财政资金代管账户或开设的食堂专用账户。 

支出管理：食堂支出实行审批制度，根据“量入为出”的

原则安排各项支出。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其他

成本等。严禁将食堂资金用于与食堂经营管理无关的费用支

出。 

食品安全管理：建立食品采购索证索票制度和查验制

度，确保食品安全。 

库存物资管理：加强食堂库存物资管理，严格执行出入

库制度，做到账账、账实相符。 

七、学校食堂结余管理与信息公开 

结余管理：食堂结余应专项用于平抑伙食价格、改善伙

食质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伙食费补助和食堂设施、

设备更新及维修等。不得直接或变相用于发放学校教职工福

利或用于学校招待费支出。 

监督检查：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学校食堂财务管理的



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信息公开：学校应定期公开食堂的收支情况、物资采购

情况等信息，接受师生和家长的监督。 

综上所述，东营市中小学校食堂财务管理办法通过一系

列具体规定和措施，全面规范了学校食堂的财务管理行为，

确保了食堂的公益性和服务性，维护了广大师生的切身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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